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14,306,324�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平庄能源 股票代码 0007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惠 尹晓东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

街平庄能源公司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

街平庄能源公司证券部

传真 0476-3328220 0476-3328220

电话 0476-3323008 0476-3324281

电子信箱 nmgpzny@163.com pznyyx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销售，公司煤炭品种为老年褐煤，变质程度低，为

优质动力褐煤，多用于发电、生产、取暖及民用。 2018年以来，国家积极倡导推进先

进产能的有序释放，各部委相继出台了煤炭保供应、促进优质产能释放、铁路运力

挖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煤炭行业在积极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同时，着力推动产能

减量置换，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优化煤炭生产结构，不断提高煤炭有效供给质量，国

家总体调控政策由“总量性去产能”转变为“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 ，对稳

定煤炭供需形势，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同比减少20.79%；实现净利润-2.51亿

元，同比减少利润151.89%。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52.05亿元，比年初减少11.74%；

所有者权益41.59亿元，比年初减少9.73%。 2018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

70.76%，市场煤销量占26.09%，电煤销量占3.15%。

2018年，公司亏损的原因为：同比煤炭销售数量大幅下降,且同比煤炭平均销

售价格小幅度下降，从而降低了公司煤炭销售收入，净利润减少。 公司2018年煤炭

销售数量为496.78万吨， 与上年同期643.97万吨相比减少147.19万吨， 下降幅度

22.86%，公司2018年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337.85元/吨，与上年同期356.67元/吨相

比下跌18.82元/吨，下跌幅度5.28%。 因煤炭售价降低减少煤炭销售收入9,349.48

万元，因煤炭销量下降减少煤炭销售收入52,498.09万元。 公司2018年煤炭产量与

上年同期相比下降较多，其中受古山矿关闭退出的影响，减少煤炭产量70万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2,224,328,

716.52

2,807,990,

425.98

-20.79%

2,166,666,

4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1,022,382.59 483,797,872.03 -151.89%

-323,606,

54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630,134.85 337,895,339.78 -191.93%

-325,518,

65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9,688,506.94

1,178,241,

254.38

-116.95% 253,338,27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0 0.480 -152.08%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0 0.480 -152.08%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3% 11.13% -16.86% -7.71%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年末

总资产

5,205,074,

349.18

5,897,454,

983.21

-11.74%

5,308,803,

4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158,912,

974.94

4,606,960,

182.55

-9.73%

4,085,122,

479.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5,850,892.25 548,826,184.03 428,073,745.53 711,577,89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40,857.68 -19,063,400.72 -28,891,477.00

-199,026,

6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59,674.32 -28,037,752.60 -33,622,868.50

-229,909,

83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2,482,427.77 25,879,853.01 90,818,645.72 276,095,422.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8,04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7,64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平庄

煤 业 （集

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61.42%

622,

947,287

622,947,287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2%

9,299,

400

9,299,400

北京紫光通

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0%

9,110,

401

9,110,401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宝标

普中国A股

红利机会指

数证券投资

基 金

（LOF）

其他 0.63%

6,439,

510

6,439,510

梁卓荣

境内自然

人

0.52%

5,280,

152

5,280,152

梁晓雲

境内自然

人

0.51%

5,166,

059

5,166,059

林要兴

境内自然

人

0.37%

3,759,

435

3,759,435

穆俊霖

境内自然

人

0.31%

3,188,

880

3,188,880

姚建平

境内自然

人

0.22%

2,266,

080

2,266,080

李加云

境内自然

人

0.21%

2,148,

900

2,14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公司其余股东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股东“姚建平”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859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80180股，合计持有226608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

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

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同比减少20.79%；实现净利润-2.51亿

元，同比减少利润151.89%。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52.05亿元，比年初减少11.74%；

所有者权益41.59亿元，比年初减少9.73%。 2018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

68.51%，市场煤销量占25.30%，电煤销量占6.19%。

公司2018年亏损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煤炭销售数量同比大幅下降,且煤炭

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小幅度下降，从而降低了公司煤炭销售收入，净利润减少。 公司

2018年煤炭销售数量为496.78万吨，与上年同期643.97万吨相比减少147.19万吨，

下降幅度22.86%， 公司2018年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337.85元/吨， 与上年同期

356.67元/吨相比下跌18.82元/吨，下跌幅度5.28%。 因煤炭售价降低减少煤炭销售

收入9,349.48万元，因煤炭销量下降减少煤炭销售收入52,498.09万元。 二是受去

产能政策及资源枯竭的影响，公司古山矿关闭，处于人员安置分流阶段，以致公司

内养职工人数增多。公司全年预进内养职工辞退福利7,341万元。三是公司西露天

矿由露天开采方式转井工开采尚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复，目前仍处于停产阶段，相应

支出部分矿井维护费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煤炭

1,678,406,

700.40

1,114,815,

450.61

33.58% -26.93% -1.23% -17.28%

其他

545,922,

016.12

451,717,

536.47

17.26% 6.81% 5.24% 1.2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同比减少20.79%；实现净利润-2.51亿

元，同比减少151.89%。 营业收入、净利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为：同比煤炭销售数

量大幅下降, 且同比煤炭平均销售价格小幅度下降， 从而降低了公司煤炭销售收

入，导致营业收入、净利润减少。二是受去产能政策及资源枯竭的影响，公司古山矿

关闭，处于人员安置分流阶段，以致公司内养职工人数增多，公司全年预进辞退福

利增加；三是公司西露天矿由露天开采方式转井工开采尚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复，目

前仍处于停产阶段，相应支出部分矿井维护费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

发布《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根据该通知要求，公司对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

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应付利

息” 和“应付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

示。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

息收入”项目。 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公司出售划分为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

（子公司和业务除外）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债务重

组中， 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出非流动资

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此项目列示。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

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0780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15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情况：2016年4月16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庄能源” ,或“本公司”或“公司” ）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庄煤业” ）重新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设备租赁协议》、《物资采购协

议》、《煤炭代销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与关

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 应当每三年根据本节规定重新履

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的规定，2019年4月24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

镇，公司与平庄煤业重新签订了上述四个关联交易协议。

2.关联关系：平庄煤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总股份的61.42%，本次

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情况：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对《关于公司与平庄煤业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在审议上述

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行了回避，由

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

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平庄煤业在股东大会上

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中段

3.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徐晓惠

5.注册资本：人民币235,419.2648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3114863701Q

7.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

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平庄煤业51%股权，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平庄煤业31.82%股权，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持有平

庄煤业17.18%股权。

9.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平庄煤业的实际控制人。

（二）关联方的历史沿革

1.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能源集团2008年控股重组的

特大型煤炭企业，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成立于2000年7月，前身为始创于1959

年的平庄矿务局。

2.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

平庄煤业2016、2017年末净资产分别为101.10亿元、111.51亿元，资产负债率

分别为64.35%、62.38%。 平庄煤业2016、2017年末净利润分别为-24.05亿元、7.42

亿元。

平庄煤业截止2018年末，资产总额（未经审计）为306.43亿元，净资产（未经

审计）为107.38亿元，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未经审计）为112.26亿元，净利润（未

经审计）为4.60亿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

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61.42%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平庄煤业主营业务收

入稳定，经营状况良好。

（四）平庄煤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2007年，为落实平庄煤业出具的《关于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后相关关联交易安排的承诺函》，平庄煤业将五个生产矿及煤炭销售公司、

物资供应公司、设备租赁站等经营性资产置入本公司。 由于上述原因，本公司与平

庄煤业签订以下协议：

1．煤炭代销协议

平庄煤业不再保留煤炭销售职能与机构， 平庄煤业所属非上市公司煤矿生产

的煤炭委托本公司煤炭销售公司代为销售，非经本公司同意，平庄煤业不再自行或

委托他人代为销售，双方就该事项签订《煤炭代销协议》。

2．综合服务协议

本公司不再设置水电、供暖、医疗、通讯、物业服务等部门，其生产经营及生活

所需上述服务由平庄煤业负责，本公司按双方约定支付相应费用，双方就该事项签

订《综合服务协议》。

3．物资采购协议

平庄煤业不再保留物资采购职能与机构， 平庄煤业所属非上市公司煤炭生产

等所需物资委托本公司物资供应公司代为采购，双方就该事项签订《物资采购协

议》。

4．设备租赁协议

平庄煤业不再保留设备租赁站与机构， 平庄煤业所属非上市公司煤矿生产所

使用的部分设备在本公司设备租赁站租赁，双方就该事项签订《设备租赁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平庄煤业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一）煤炭代销协议

1．煤炭代销的业务范围：

乙方为甲方代销的业务范围：销售甲方所属非上市公司煤矿生产的煤炭。

2．煤炭代销的货款支付

乙方为甲方代销煤炭，乙方扣除代销费用后，定期或按甲方要求向甲方返还代

销煤炭的货款。

3．代销费用的定价：

根据甲方出具的《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草原兴

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后相关关联交易安排的承诺函》， 乙方向甲方收取

代销手续费每吨10元，由乙方出具发票并承担流转纳税义务。

4．代销费用的结算：

根据乙方为甲方代销的实际销售量结算，每月结算一次，会计年度终结后结清

当年费用。

5．协议期限及审批：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执行三年后重新签订煤炭代销协议。

（2）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签署相应补充协议。

（3）本协议需要经过乙方股东大会批准。

6．争议之解决：

（1）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

方式解决。自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三十日之内协商解决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

起诉或提请仲裁；

（2）本协议部份条款的效力依本协议之规定被终止或宣告无效的，不影响本

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7．文本及生效：

（1）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乙方各持有两份；

（2）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执行；

（3）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二）综合服务协议

1．综合服务的基本原则

（1）本协议旨在明确甲方向乙方提供综合服务时双方必须信守的基本原则以

及综合服务的范围。对于具体的服务项目，甲乙双方可在此基础上另行订立相应的

实施合同。

（2）甲方依据本协议向乙方提供的服务系企业间的有偿服务，甲方有权依照

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对其所提供的服务收取合理的费用， 乙方应及时履行相应的支

付义务。

（3）乙方经综合分析和比较各方条件，如有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条件优于甲方，

乙方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获取相同或相似服务， 同时以书面形式向甲方发出终止该

等服务的通知。 该等服务自通知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后终止。

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选择从甲方获取相应服务。

（4）在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之服务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理必要的协助。

2．综合服务的范围

（1）供水、供电服务，甲方应按双方约定条款向乙方提供生产、生活供水、供暖

及供电服务，乙方单独设置水表、电表计量。

（2）甲方在乙方区域的设施和人员若仍需使用乙方的供水、供暖、供电设施，

则应单列计量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3）除非发生甲方无法合理预见及无法控制的意外事件，甲方不得中断或停

止甲乙双方约定提供的用水、用电协议。

（4）共用道路使用及养护

甲乙双方的共用道路由双方共同使用，其养护及费用支出由双方共同负责。

（5）医疗

乙方员工及其子女在甲方所属的职工医院就诊时， 应获得甲方人员的同等标

准服务。

（6）通讯

甲方应按双方约定条款向乙方提供通讯服务、 乙方按服务项目及标准支付相

应费用。

（7）物业管理服务

甲方应按双方约定条款向乙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乙方按服务项目及标准支

付相应费用。

3．综合服务的定价原则及其他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甲方、乙方就甲方依据本协议提供的综合服务费用定价原

则如下：

（1）国家定价；

（2）若无国家订价，则适用地方订价；

（3）如没有国家订价，也没有地方订价，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订价；

（4）若无可参考的当地市场定价，则协商价格，协商价格应按合理成本费用乘

以合理的利润率计算并且协商价格不得高于平庄煤业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交易的价

格。

（5）甲乙双方若需就本协议所涉及服务收费标准进行调整的，应经对方以书

面形式予以认可后进行。

4．费用支付方式

乙方依据本协议支付的综合服务费用方式如下：

（1）本协议范围内甲方应收取的服务费用，全部由乙方支付的，乙方应根据本

协议规定的定价原则计算数额，向甲方支付相应的款项。

（2）乙方应就其应付款项按按月支付、会计年度终结后结清当年费用。

5．协议期限及审批：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执行三年后重新签订综合服务协议。

（2）在符合法律及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协议双方可对本协议项下内容制

定具体的实施合同，并协商修改本原则协议的相应条款。

（3）本协议需要经过乙方股东大会批准。

6．争议之解决：

（1）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

方式解决。自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三十日之内协商解决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

起诉或提请仲裁；

（2）本协议部份条款的效力依本协议之规定被终止或宣告无效的，不影响本

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7．文本及生效：

（1）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乙方各持有两份；

（2）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执行；

（3）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三）物资采购协议

1．物资购销交易的基本原则：

本协议旨在明确甲乙双方物资购销时双方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对于具体的

物资购销业务，双方在不违背本协议的基础上，另行订立相应的实施合同执行；

2．物资购销标的品种，数量、金额：

乙方代甲方购买生产所需的物资品种，数量、交易金额根据甲方所需要的物资

计划确定，交易的具体事项按照另行签订相应的实施合同执行。

3．物资购销的定价原则：

本协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甲乙双方认定进行的物资购销价格确定原则如下：

（1）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或行业价格；

（2）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

（3）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协议价格。

乙方按为甲方代购物资比例承担供应公司全年部分采购费用。

年度乙方收取甲方部分采购费用= （年代甲方物资采购额/年乙方实际采购

额）×乙方物资供应公司年实际支出费用。

4．物资需求计划及交货时间：

甲方物资需求计划需提前六个月以书面计划提出， 由乙方进行平衡利库及安

排采购，乙方物资交货具体时间根据甲方的实际需求确定。

5．货款支付方式：

（1）按双方约定的采购金额，采用预存款结算方式，每月根据物资采购计划，

以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存款预付给乙方。

（2）如果甲方预付款不足时，月末在甲方代销煤炭货款中予以扣除。

6．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执行三年后重新签订物资采购协议。

（2）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签署相应补充协议。

（3）本协议需要经过乙方股东大会批准。

7．争议之解决：

（1）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或本协议履行中产生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

方式解决。自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三十日之内协商解决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

起诉或提请仲裁；

（2）本协议部份条款的效力依本协议之规定而被终止或宣告无效的，不影响

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8．文本及生效

（1）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乙方各持有两份；

（2）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执行；

（3）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四）设备租赁协议

1．设备租赁的基本原则

（1） 依据本协议发生的设备租赁行为系企业间经济交往的有偿服务行为，乙

方依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对其所出租的设备收取合理的费用， 甲方应履行相应的

支付义务。

（2）甲方经综合分析和比较各方条件，如有第三方提供的设备租赁条件优于

乙方，甲方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获取相同或相似设备租赁，同时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发

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本协议自通知送达之日起一个月后终止。

2．租赁资产及使用范围：

（1）乙方同意将设备租赁站设备租赁给甲方；

（2）甲方租赁设备后，有权利用该设备进行所有未被国家法律禁止的经营活动。

3．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执行三年后重新签订设备租赁合同；

（2）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签署相应补充协议。

（3）本协议需要经过乙方股东大会批准。

4．租赁费用结算：

（1）双方同意，乙方租赁设备根据其所属设备账面价值，以规定提取的折旧

费、修理基金并加收合理利润的原则收取租金，各类别设备为每年按设备租赁明细

表实际发生金额结算；

（2）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按设备租赁明细表计算费用，按月向乙

方支付租赁费，会计年度终结后结清当年费用。

5．租赁期间租赁物的维护保养：

（1）租赁期间租赁设备的维护保养由甲方负责，甲方负责租赁设备进行维护

保养；

（2）乙方有权在获知租赁设备有损害的情况下,提请甲方及时进行维修。

6．续租：

租赁到期后，如甲方拟继续租赁设备，则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承租权。

7．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需双方书面认可：

（1）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实际丧失履行能力，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解除；

（3）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或解除的情形出现。

8．文本及生效：

（1）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

（2）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执行；

（3）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为了保证本公司煤炭生产的正常进行，平庄煤业将五个生产矿及销售公司、物

资供应公司、设备租赁站等核心经营性资产置入本公司。 本公司不再设置水电、供

暖、医疗、通讯、物业服务等部门，本公司生产经营及生活所需上述服务由平庄煤业

负责，此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减少相关支出。 平庄煤业不再保留设

备租赁站与机构， 平庄煤业所属非上市公司煤矿生产所使用的租赁设备在本公司

设备租赁站租赁，此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收入。平庄煤业不再设置物资采购业

务部门，煤炭生产等所需物资委托本公司的物资供应公司代为采购。平庄煤业不再

保留销售功能与机构、 平庄煤业所属非上市公司煤矿生产的煤炭委托本公司煤炭

销售公司代为销售， 非经本公司同意， 平庄煤业不再自行或委托他人代为销售，

2018年度本公司为平庄煤业代销煤炭共取得13,991.85万元收入。 在平庄煤业整

体上市前，上述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 上述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没有

损害本公司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本公司与平庄煤业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12,741.86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平庄能源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平庄煤业签订日常关联协议的事宜进行了事前审议，对本次

《关于公司与平庄煤业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我们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我

们认为：

一是综合服务协议，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服务价格标准

的确定按国家或当地政府定价，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其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为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

二是设备租赁协议，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租赁费标准的

确定按国家或当地政府定价，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其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三是煤炭代销协议，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煤炭代销价格

的确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

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四是物资采购协议，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物资代购管理

费率的确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其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后，认为：平庄能源与平庄煤业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审阅了与会有关关联交易的全部文件，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定价符合市场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具体意见如下：

1．关于综合服务的独立意见

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服务价格标准的确定按国家或当

地政府定价，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为有

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为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

2．关于设备租赁的独立意见

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租赁费标准的确定按国家或当地

政府定价，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为有利

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3．关于煤炭代销的独立意见

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煤炭代销价格的确定由双方协商

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为有利于保

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4．关于物资采购的独立意见

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物资代购管理费率的确定由双方

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为有利

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与平庄煤业签署的《综合服务协议》、《设备租赁协议》、《物资采购协

议》、《煤炭代销协议》；

4.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5.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780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16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与平庄煤业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4月16日，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平庄能源” ,或

“本公司” 或“公司” ）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煤

业” ）重新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设备租赁协议》、《物资采购协议》、《煤炭

代销协议》，合同约定期限均为3年。 上述四个协议，经2016年6月24日召开的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执行。

2019年，预计本公司向平庄煤业采购材料、燃料和动力合计13,000万元（其

中，电力6,000万元，热力3,000万元，供水1,000万元，材料、燃料采购3,000万

元）；向平庄煤业销售产品、商品合计38,500万元（其中材料销售35,000万元，煤

炭销售3,500万元）； 接受平庄煤业委托煤炭代销， 获取手续费不超过14,000万

元；接受平庄煤业提供的劳务5,000万元；向平庄煤业提供劳务1,000万元。

2018年，本公司向平庄煤业采购燃料和动力合计6,552.29万元（其中，电力4,

030.88万元，热力1,602.39万元，供水431.76万元，燃料487.26万元），比预计10,

000万元减少3,447.71万元，减幅34.48%，主要是由于公司煤炭产量较上年相比有

较大幅度下降，吨煤生产成本构成中的电力、热力、工业用水单耗相应降低，致使日

常关联交易总量有所下降；向平庄煤业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合计31,819.02万

元（其中材料销售29,780.14万元， 比预计35,000万元减少5,219.86万元， 减幅

14.91%； 煤炭销售1,669.28万元， 比预计3,500万元减少1,830.72万元， 减幅

52.31%，主要是吨煤生产成本构成中的电力、热力、工业用水单耗相应降低，导致

平庄煤业日常关联交易总量减少）；接受平庄煤业委托煤炭代销，获取手续费13,

991.85万元； 接受平庄煤业提供的劳务3,127.85万元， 比预计6,000万元减少2,

872.15万元，减幅47.87%,主要是由于公司煤炭产量较上年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

导致救护费、运输费等费用相应降低，致使日常关联交易总量有所下降。

2.与国家能源集团下属企业的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本公司分别与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公司、

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国电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电

力有限公司沈西热电厂、国电内蒙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2019年煤炭买卖

合同》，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960万吨，其中与平庄能源所属煤矿预计发生7,000

万元煤炭销售额，其他为代平庄煤业销售。

3.与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结合实际，预计2019年，委托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招

标方式采购设备、大宗材料等货物不超过1,800万元，接受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提供劳务不超过1,000万元，共计发生关联交易2,800万元。

2018年委托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招标方式采购设备、大宗

材料、劳务共计1，860.61万元，比预算2,500万元减少639.39万元，减幅25.58%。 主

要原因是2018年，公司强化物资采购集中管控，统一网上询比价，增加了自主物资

采购比重，致使与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额下降。

4.与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效益，实现人员分流，公司在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

煤矿承包了工程建设项目，合同总价款为5,228.83万元。

2018年，公司在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劳务承包工程，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为4,661.45万元。

5.� 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

进行了审议，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

忠贵先生进行了回避，由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

决，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

6.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平庄煤业在股东大会上对

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2019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2019年3

月 31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材

料、燃料和动力

平庄煤业

电力

市场价或协

议价

6,000 988.77 4,030.88

热力

市场价或协

议价

3,000 623.71 1,602.39

供水

市场价或协

议价

1,000 109.72 431.76

材料、燃料

采购

市场价或协

议价

3,000 1967.57 487.26

国电国际经

贸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公开招标价

1,800

0 1,217.18

国电（北京）

配送中心有

限公司

材料采购 公开招标价 0 377.57

国电物流有

限公司

材料采购 公开招标价 47.04 184.24

国电南方设

备物资广州

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公开招标价 0 14.91

国电物资内

蒙古配送有

限公司

材料采购 公开招标价 0 47.09

小计 14,800 3,736.81 8,393.28

平庄煤业

材料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35,000 5099.50 29,780.14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3,500 403.06 1,669.28

国电电力朝

阳热电有限

公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0 4,369.06

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开

发区热电厂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0 0

国电双辽发

电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1,138.22 0

国电东北电

力有限公司

沈西热电厂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304.47 0

国电滦河热

电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0 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7,000

国电承德热

电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0 0

大连国电晨

龙能源有限

公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0 0

元宝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

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14.48 9.47

国电联合动

力技术（赤

峰）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市场价或协

议价

0 2.62

小计 45,500 6959.73 35,830.57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平庄煤业 劳务

市场价或协

议价

1,000 180 369.6

国电建投内

蒙古能源有

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或协

议价

5,228.83 1,055.74 4,661.45

小计 6,228.83 1235.74 5,031.05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平庄煤业 劳务

市场价或协

议价

5,000 500.95 3,127.85

国电物资内

蒙古配送有

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或协

议价

1,000

0 0

北京华电天

仁电力控制

技术有限公

司

劳务 公开招标价 0 19.62

小计 6,000 500.95 3,147.47

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为销售 其产

品、商品

平庄煤业 煤炭代销

市场价或协

议价

14,000 2868.58 13,991.85

小计 14,000 2868.58 13,991.8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7,000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采 购 材

料、 燃料

和动力

平庄煤

业

电力 4,030.88

10,000

100.00%

-34.48%

2018年4月11

日，公告编号：

2018-011。

公告名称：

2018年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

公告。 公告披

露的网站名

称：巨潮资讯

网。

热力 1,602.39 100.00% 同上

供水 431.76 100.00% 同上

煤炭 487.26 100.00% 同上

国电国

际经贸

有限公

司

材料采

购

1,217.18

2,500

6.83%

-26.36%

同上

国电

（北京）

配送中

心有限

公司

材料采

购

377.57 2.12% 同上

国电物

流有限

公司

材料采

购

184.24 1.03% 同上

国电南

方设备

物资广

州有限

公司

材料采

购

14.91 0.08% 同上

国电物

资内蒙

古配送

有限公

司

材料采

购

47.09 0.26% 同上

小计 8,393.28 12,500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平庄煤

业

材料销

售

29,780.14

38,500

100.00%

-6.93%

同上

煤炭销

售

1,669.28 0.99%

同上

同上

国电电

力朝阳

热电有

限公司

煤炭销

售

4,369.06 2.60% 同上

元宝山

发电有

限责任

公司

煤炭销

售

9.47 0.01% 同上

国电联

合动力

技术

（赤峰）

有限公

司

煤炭销

售

2.62 0.00% 同上

小计 35,830.57 38,5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平庄煤

业

劳务输

出

369.6

5,500

7.35%

-8.53%

同上

国电建

投内蒙

古能源

有限公

司

劳务输

出

4,661.45 92.65% 同上

小计 5,031.05 5,5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平庄煤

业

劳务 3,127.85

6,000

82.48%

-47.54%

同上

北京华

电天仁

电力控

制技术

有限公

司

劳务 19.62 17.27% 同上

小计 3,147.47 6,000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销售其

产品 、 商

品

平庄煤

业

代销商

品

13,991.85 14,000 -0.06% 同上

小计 13,991.85 14,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向平庄煤业采购电力、 热力、 供水和燃料的实际金额比预计减少了

34.48%，接受劳务的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减少了47.54%，主要是由于公司煤

炭产量较上年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吨煤生产成本构成中的电力、热力、工业

用水单耗、救护费、运输费相应降低，致使日常关联交易总量有所下降。

材料采购的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减少了26.36%，是由于2018年，公司强

化物资采购集中管控，统一网上询比价，同时加大了自主物资采购比重，致使

与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额下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向平庄煤业采购电力、 热力、 供水和燃料的实际金额比预计减少了

34.48%，接受劳务的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减少了47.54%，主要是由于公司煤

炭产量较上年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吨煤生产成本构成中的电力、热力、工业

用水单耗、救护费、运输费相应降低，致使日常关联交易总量有所下降。

材料采购的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减少了26.36%，是由于2018年，公司强

化物资采购集中管控，统一网上询比价，同时加大了自主物资采购比重，致使

与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额下降。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关联人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内蒙古平庄煤业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哈河街中段

徐晓惠 235,419.2648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

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

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元宝山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元宝山区云杉路

李作书 247,580.00

火力发电、销售；供热；火电机组检修、

维护；电控设备安装；热力管道工程；

防腐保温工程；化工设备检修、维护；

电力设备加工制造、安装、调试、修理；

房屋、机械设备租赁；粉煤灰、炉渣、脱

硫石膏销售及开发利用； 废旧物资销

售；电力信息查询。

国电电力朝阳热

电有限公司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

区黄河路五段225#

王大明 64,463.70

电力、热力、石膏生产及销售；粉煤灰、

灰渣销售；水处理及销售；电力技术开

发咨询、技术服务及发、输、变电设备

检修、维护；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

试；锅炉的安装、改造、维修；压力管道

的安装；供暖服务；电、热、汽购售；电

力输配、配电网投资、建设、运营；电

力、热力设施检修、维护、改造、运营；

售电增值服务；充电站投资、建设、运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大连国电晨龙能

源有限公司

辽宁省庄河市黑岛

镇冷家村

朱宇 500.00

煤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电设备销售，售电；国内一般贸易，

货物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业务； 社会

经济咨询（不含投资咨询）。

国电滦河热电有

限公司

承德双滦区滦河镇 桑绍明 24,828.0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售；电力（热

力）设备检修维护服务（不含特种设

备）；粉煤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会

务办公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电承德热电有

限公司

承德双滦区滦河镇

滦河电厂院内 （游

泳馆二楼）

桑绍明 50,649.00

火力发电、供热服务；电力设备检修维

护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 会计事务咨

询；会务办公服务；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

开发区热电厂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黄海西路

4号

周国强

电力、热力、石膏生产、销售；粉煤灰销

售； 水处理及销售； 电力技术开发咨

询、技术服务及发、输、变电设备检修、

维护；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国电东北电力有

限公司沈西热电

厂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浑河二十街26号

于治伟

电力、热力生产与销售；电源、热源项

目开发、建设、管理；电能设备及配套

设施的施工、检修及技术咨询；与电力

相关的环保技术、 综合节能技术研发

及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国电双辽发电有

限公司

双辽市辽西街 祝文东 59,238.00

电力、热力生产及经营；能源节约和开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电内蒙古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海拉

尔东街曙光大厦11

层

史忠孝 21,000.00

许可经营项目： 无。 一般经营项目：

煤炭批发；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国内货

运代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国

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

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 机电设备现场维修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及相关技术咨

询；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以

上两项凭资质证书经营）； 树木种植

（不含种子、种苗）；花、牧草、植被的

种植及销售（不含种子、种苗）；新能

源发电项目开发及相关咨询业务；购

电、售电、电力供应、配电网建设及运

营管理、热力采购及销售，电力及热力

相关增值业务（需审批的除外）

国电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

园区中兴路 10号

A109室

韩方运 98,529.591580

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力设备的销售；

电力设备、 设施和工程设备的成套服

务；电力、交通、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

开发、利用；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信息、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电

力设备的制造；货物仓储；实业投资与

咨询；酒店投资与管理；旅游业服务；

脱硝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技

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

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

发、销售；电子商务；企业管理咨询；经

济信息服务； 以下项目仅限国电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接待中心经营：中

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

生食海产品，有效期至2016年07月16

日）；理发、美容；住宿、洗浴；本店内

零售卷烟、雪茄烟。（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理发、美

容（非医疗美容）、住宿以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国电财务有限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

门外大街18号金贸

大厦D座4层7单元

501、502

陈斌 505,000.00

（一）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信用鉴证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

（二）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

收付；（三）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四）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货款及委托投

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

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

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经批准

发行财务公司债券；（十二）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三）对金融机构

的股权投资；（十四） 有价证券投资。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国电建投内蒙古

能源有限公司

伊旗乌兰木伦镇布

连办事处

顾玉春 413,460.00

许可经营项目： 无 一般经营项目：主

营电力、热力以及与发电有关的中水、

石膏、粉煤灰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煤炭销售；工程煤销售；兼营相关产品

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关联方2018年度财务数据（万元）如下：

关联人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

收入

净利润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3,064,295.41 1,073,819.12 1,122,573.56 45,972.92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47,860.48 1,094.46 184,868.46 418.60

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公司 312,528.29 48,078.61 40,672.62 20,020.62

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限公司 23,215.00 303.00 104,585.00 42.00

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司 104,276.00 15,192.00 53,699.00 -6,681.00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165,333.00 32,834.00 107,568.00 -13,852.00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

区热电厂

267,907.33 0.00 112,504.68 -7,285.75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沈西热电厂 249,699.00 0.00 118,907.00 9.00

国电双辽发电有限公司 307,611.22 60,431.76 121,061.36 -12,831.28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赤峰）有限公司 166,420.43 52,687.31 93,151.88 20,464.45

国电内蒙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364.35 2,246.27 26,030.13 -125.09

北京华电天仁电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01,997.47 27,952.42 57,899.37 3,140.76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616,241.96 138,266.42 482,848.41 35,202.83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1,429,602.71 599,945.23 554,769.46 146,448.65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61.42%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平庄煤业主营业务收入稳定，

经营状况良好，有较强的业务经验和能力，具备长期履约能力。

(2)国家能源集团下属企业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

公司、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

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国电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国电

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沈西热电厂、国电内蒙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国电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和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实质上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为国务院国资

委直属大型国有企业。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全资或控股企业信誉

良好，有足够支付能力购买公司产品和服务，主营业务收入稳定，经营状况良好，具

备长期履约能力。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

查询核实，以上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与平庄煤业日常关联交易

双方发生的煤炭代销、物资采购、设备租赁、综合服务的关联交易均根据本公

司与平庄煤业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双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进行，并以货币资金方式按市场或协议价格进行结

算。

（二）与国家能源集团下属企业的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

近日，本公司分别与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公司、

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国电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电

力有限公司沈西热电厂、国电内蒙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2019年煤炭买卖

合同》，对交易合同量及煤种、数量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具体内容如下：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合同品种、数量：混（末）煤370万吨。

2．合同价格：不含税价格为149.57元/吨，增值税为25.43元/吨，含税价格为

175元/吨。

3．到站、收货人：收货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交（提）货方式：交货点为卖方各发运站，方式为铁路运输车板交货；皮带

运输选煤厂交货；汽运自提。

5．质量和数量检验验收标准及方法：买卖双方共同检斤、联合采制化、月加权

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大于等于3100千卡/千克,若低于3100千卡/千克，卖方给

予补偿处理(低于2800千卡/千克时，买方拒绝结算），买方承担运损；含硫≤1%，如

超此标准，双方及时沟通，协商解决。

6．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结算人为签合同盖章的买方（不准委

托结算），结算方式为银行汇款或承兑汇票，每月月末前结清上月货款。 铁路运费、

专用线铁路运费及杂费由买方承担。 矿内铁路调车费执行12元/吨，运杂费以铁路

票据为准。

7．违约责任：买卖双方严格执行合同，由于任何一方原因而影响供煤合同执

行，由责任方负责（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8．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买卖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请赤峰仲裁委员会

仲裁。

9.合同有效期及份数：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本合同一式六份，买

卖双方各三份。

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公司

1．合同煤种、数量及供货时间

1.1合同品种：褐煤。 1.2合同数量：150万吨。

1.3供货时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煤炭交货时间、地点及方式

2.1交货时间：根据月度交货时间组织。

2.2交货方式： 卖方组织以铁路运输方式运至买方指定到站交货。 托运人：卖

方；到站：东三家。 收货人：买方。

3．数量确认和质量检验：

3.1数量确认：煤炭交货数量以买方检斤结果为结算依据，卖方检斤结果为复

核依据。

3.2煤炭质量：煤炭质量以买方检验结果为结算依据，卖方装车检验结果为复

核依据。

3.3买方应在接到煤炭后5日内将检斤及检质结果反馈给卖方； 卖方应在装车

后5日内将检斤检质结果反馈给买方。

3.4如有质量争议，双方可采取共同采制样、共同化验等方式协商解决，必要时

可采取以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化验结果作为质量结算的依据， 所产生

的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3.5买方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采、制、化和计量工作，卖方有

到现场监督的权利。

4．煤炭价格

4.1月度结算价格=基本热值合同价+质量调整价。 结算热值以3200千卡/千克

为基础热值。

4.1.1基本热值合同价

月度基本热值合同价（不含税价格+增值税）=上月执行价格*｛1+［（上月最

后一期BSPI指数-前月最后一期BSPI指数）/前月最后一期BSPI指数+（上月最后

一期锦州港挂牌价格-前月最后一期锦州港挂牌价格）/前月最后一期锦州港挂牌

价格］*50%｝(计算结果保留到个位数，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2018年12月3200千卡/千克出矿不含税价为208.62元/吨，增值税33.38元/吨，

含税价为242元/吨。

4.1.2质量调整价=发热量调整价+硫分调整价（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四舍五入）。

4.2发热量调整价：实际热值与合同热值差异在±200千卡/千克范围内，按照

实际热值结算；差异超过±200千卡/千克范围，按照超出合同热值部分×每大卡结

算基准价格×120%进行奖罚。

4.3硫分调整价：按照合同标准，硫分（St,d）每增加0.1%扣减2元/吨，不足

0.1%按比例计算。

4.4价格确认：双方以补充协议或《价格确认函》的形式确认每月各品种价格。

为便于操作，甲、乙双方同意将《价格确认函》作为本合同的有效附件，《价格确认

函》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具有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并作为相应各品种的结算依

据。

5．结算方式及期限

5.1甲乙双方对煤炭质量、数量与价款核对无误后开票结算，发运次月结清煤

款。

5.2结算数量以吨为单位，保留至百分位。 以质计价时，热量以kcal/kg计价，保

留至个位数。

5.3由买方根据实际验收结果为准核算煤炭价格及货款，出具结算单据进行结

算；卖方根据结算单开具煤款增值税发票；运费按卖方提供铁路运费发票和专用线

发票结算。

6．保密条款：买卖双方对合同均有保密义务，没有对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合

同泄露给任何不相关的其他方。

7.履约权利与责任

7.1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均有权对本合同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对此甲

乙双方应本着相互理解合作的原则进行协商， 在双方未就修改意见达成一致及制

作书面文件作为本合同有效组成之前，提出的修改意见不视为成立。

7.2一旦双方就修改意见达成一致，应以补充协议形式双方签字确认，视为本

合同有效组成部分。

8.不可抗力

8.1如在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及区域内因发生不可抗力（如战争、封锁、骚乱、政

府行为以及火灾、水灾、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时，甲乙双方

毋须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负责。

8.2发生不可抗力后， 不能正常履行合同一方应第一时间将详情通知对方，并

有义务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不能履行合同一方需提供事故所在地政府机关证明。

8.3不可抗力解除后，双方是否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取消履行本合同，双方应

本着相互谅解、互惠互利原则协商确定。

9.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如有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 若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双方同意提请买卖任一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10.合同有效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11.其他：本合同正本一式柒份，甲方四份，乙方三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合

同生效（传真件同样有效）。

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限公司

1．合同煤种、数量及供货时间

1.1合同品种：褐煤。 1.2合同数量：50万吨。

1.3供货时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煤炭交货时间、地点及方式

2.1交货时间：根据月度交货时间组织。

2.2交货地点：锦州港、葫芦岛港、盘锦港。

2.3交货方式：平仓交货。

2.4卖方承担煤炭在装船港平仓前的一切费用（含港建费）。

3．数量确认和质量检验：

3.1数量确认：煤炭交货数量以装运港口港航货物交接清单为准作为结算数量

依据，以卸货港甲、乙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计量为校核。若校核偏差在3‰或

以内，以装运港口载明数量为准；若校核偏差超过3‰以上部分，则双方各承担一

半；若卸载港未按甲、乙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计量则以装运港口港航货物交

接清单为准。

3.2煤炭质量：由甲、乙双方认可的装运港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煤质检验机构按

国家标准进行装船取样检验并出具装船检验报告， 并以此化验结果作为双方结算

依据，以甲、乙双方认可的卸货港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煤质检验机构化验结果作为校

核。 若校核结果与装港质检结果的低位发热量偏差小于或等于72kcal/kg，则以装

港质检结果为计价依据； 若校核结果与装港质检结果的低位发热量偏差大于

72kcal/kg，则按照双方认可的装港和卸货港质检结果算数平均值结算；若卸载港

未按甲、乙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化验则以装运港口化验结果为准。

3.3甲、乙双方有到现场监督的权利，但不能影响和干预第三方检验机构单位

采、制、化工作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独立进行。

3.4如有异议，双方可采取共同釆制样、共同化验等方式协商解决。

4．煤炭价格

4.1结算价格=离岸基准价+质量调整价

4.2离岸基准价锦州港、葫芦岛港、盘锦港参照锦州港平仓挂牌价执行。

4.3质量调整价=发热量调整价+硫分调整价（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二位，四

舍五入）。

4.3.1发热量调整价：实际热值与合同热值差异在±200千卡/千克范围内，按照

实际热值结算；差异超过±200千卡/千克范围，按照超出合同热值部分×每大卡合

同价格×120%进行奖罚。

4.3.2硫分调整价：按照合同标准，硫分（St,ar）每增加0.1%扣减2元/吨，不足

0.1%按比例计算。

5．结算方式及期限

5.1甲乙双方以每一船为一批次进行结算。

5.2甲乙双方对煤炭质量、数量与价款核对无误后开票结算，买方收到卖方提

供的结算票据（增值税发票、装货港港航货物交接清单与质量认证书等）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结清煤款。

5.3结算数量以吨为单位，保留至百分位。 以质计价时，热量以kcal/kg计价，保

留至个位数。

6．保密条款：买卖双方对合同均有保密义务，没有对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合

同泄露给任何不相关的其他方。

7.履约权利与责任

7.1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均有权对本合同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对此甲

乙双方应本着相互理解合作的原则进行协商， 在双方未就修改意见达成一致及制

作书面文件作为本合同有效组成之前，提出的修改意见不视为成立。

7.2一旦双方就修改意见达成一致，应以补充协议形式双方签字确认，视为本

合同有效组成部分。

8.不可抗力

8.1如在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及区域内因发生不可抗力（如战争、封锁、骚乱、政

府行为以及火灾、水灾、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时，甲乙双方

毋须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负责。

8.2发生不可抗力后， 不能正常履行合同一方应第一时间将详情通知对方，并

有义务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不能履行合同一方需提供事故所在地政府机关证明。

8.3不可抗力解除后，双方是否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取消履行本合同，双方应

本着相互谅解、互惠互利原则协商确定。 9.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在合同实施过程

中如有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双方同意提请买卖

任一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10.合同有效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11.其他：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合

同生效（传真件同样有效）。

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司

1．合同煤种、数量及供货时间

1.1合同品种：褐煤。 1.2合同数量：50万吨。

1.3供货时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煤炭交货时间、地点及方式

2.1交货时间：根据月度交货时间组织。

2.2交货方式： 卖方组织以铁路运输方式运至买方指定到站交货。 托运人：卖

方；到站：张百湾。 收货人：买方。

3．数量确认和质量检验：

3.1数量确认：煤炭交货数量以买方检斤结果为结算依据，卖方检斤结果为复

核依据。

3.2煤炭质量：煤炭质量以买方检验结果为结算依据，卖方装车检验结果为复

核依据。

3.3买方应在接到煤炭后5日内将检斤及检质结果反馈给卖方； 卖方应在装车

后5日内将检斤检质结果反馈给买方。

3.4如有质量争议，双方可采取共同采制样、共同化验等方式协商解决，必要时

可采取以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化验结果作为质量结算的依据， 所产生

的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3.5买方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采、制、化和计量工作，卖方有

到现场监督的权利。

4．煤炭价格

4.1月度结算价格=基本热值合同价+质量调整价。 结算热值以3200千卡/千克

为基础热值。

4.1.1基本热值合同价

月度基本热值合同价（不含税价格+增值税）=上月执行价格*｛1+［（上月最

后一期BSPI指数-前月最后一期BSPI指数）/前月最后一期BSPI指数+（上月最后

一期锦州港挂牌价格-前月最后一期锦州港挂牌价格）/前月最后一期锦州港挂牌

价格］*50%｝(计算结果保留到个位数，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2018年12月3200千卡/千克出矿不含税价为208.62元/吨，增值税33.38元/吨，

含税价为242元/吨。

4.1.2质量调整价=发热量调整价+硫分调整价（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四舍五入）。

4.2发热量调整价：实际热值与合同热值差异在±200千卡/千克范围内，按照

实际热值结算；差异超过±200千卡/千克范围，按照超出合同热值部分×每大卡结

算基准价格×120%进行奖罚。

4.3硫分调整价：按照合同标准，硫分（St,d）每增加0.1%扣减2元/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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